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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上处〔2022〕4 号   

 

关于印发《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落实<浦东新区 

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 

实施意见>有关操作细则》的通知 
 

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、各居民区、各物业服务企业： 

现将《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落实<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

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实施意见>有关操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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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钢新村街道关于落实《浦东新区老旧住宅小区

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实施意见》 

有关操作细则 
 

为进一步加强街道住宅小区“美丽家园”建设，提高本街道

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规范化水平，不断满足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

需要，根据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、《上海市深化建设新

时代“美丽家园”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和《浦东新区

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本街

道实际情况，制定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操作细则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习

近平总书记在浦东改革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

按照街道党工委推进片区化“美丽家园”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坚持

全生命周期理念，推动解决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短板问题，持续提

升住宅小区运行安全水平、公共管理秩序、居住环境品质，不断

增强居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围绕新区住宅小区“美丽家园”建设目标任务和街道重点工

作，通过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工作，督促物业服

务企业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，坚持差别化补贴和优胜劣汰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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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市场化手段淘汰物业管理规模较小以及物业服务达标考核始

终不合格物业服务企业，加大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物业服务企业

补贴，推动物业服务区域化、规模化、市场化。做好老旧小区物

业应急托底保障工作，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，努力建设安全有

序、整洁舒适、环境宜居的“上钢幸福家园”。 

三、考核方案 

街道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奖励由街道城建中

心负责，街道社区管理办、社区自治办、社区平安办、社区宣统

办、社区服务办、街道城运中心（街道应急管理中心）、街道综

合行政执法队共同参与考核评分。 

（一）考核内容。 

向街道提出申请物业服务达标补贴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

下列工作职责： 

1．履行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和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工

作要求。 

2．履行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责任。 

3．履行城市运行中网格管理自主立案、处置及热线工单处置

责任。 

4．履行新冠疫情防控门岗管理和公共区域消毒责任。 

5．落实“无五违”相关行为管理责任及配合相关部门执法责

任。 

6．做实“家门口”物业服务接待点，落实物业服务轮值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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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质量提供接待咨询、维修受理、联勤联动服务，听取居民意见

和建议，提升居民满意度。 

7．做好街道、居民区各类创评活动中的物业服务保障工作。 

8．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，做好物业保安、保洁、保绿、报

修等服务保障工作。 

（二）考核原则。 

参与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各职能部门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的基本原则，业务管理部门考核工作每月一次，非业务管理

部门满意度测评每季度一次，每季度根据考核结果拨付补贴资金。

考核时须深入小区实地检查，参与考核人员须在考核表上签名。 

（三）考核方式。 

成立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工作小组，由街道分管

社区管理副主任担任组长，成员单位包括城建中心、社区管理办、

社区自治办、社区平安办、社区宣统办、社区服务办、城运中心

（应急管理中心）、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，考核工作小组

每月召开一次评议会，汇总分析本月老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

核情况。设立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达标考核工作小组办公室，办公

室设在街道城建中心，按照考核工作小组要求，具体落实老旧小

区物业服务达标考核工作。 

考核工作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业务管理部门

实行定量考评，定量考评分值 80 分，各部门主要采用集中考核和

平时考核相结合方式，集中考核由城建中心每月组织一次到老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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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实地评分；每个老旧小区季度考核得分取 3 个月的考核平均

分。非业务管理部门实行定性评价，定性考评分值 20 分，由社区

自治办指导居民区评分，居民区通过组织居民代表评议会，广泛

听取业主或居民代表意见，定性评分标准分为五档：满意 20 分，

比较满意 15 分，一般 10 分，较不满意 5 分，不满意 0 分。 

根据考核分值核定考核等级，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达标、基

本达标、不达标四个等级，并按等级实行“差别化”补贴。 

考核为优秀（86-100 分）的住宅小区按照基本补贴资金总额

予以全额补贴，并按照基本补贴资金 20%的标准实施奖励； 

考核为达标（71-85 分）的住宅小区，按照基本补贴资金总额

予以全额补贴； 

考核为基本达标（60-70 分）的住宅小区，按照基本补贴资金

总额的 80%予以补贴； 

考核不达标（59 分以下）的住宅小区，不予补贴。 

（四）一票否决扣分项。 

1．因物业服务企业严重不负责，不按合同约定及行业规范实

施管理的、引发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取消本季度考评成绩。 

2．在本市新闻媒体中出现反面个案、负面报道且属物业服务

企业管理责任的，取消本季度考评成绩。 

3．因物业服务企业不作为、乱作为导致被执法部门行政处罚

的，取消本季度考评成绩。 

4．因物业管理服务不到位导致在小区在全国典范文明城区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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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中扣分影响新区成绩的，取消本季度考评成绩。 

5．因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被新区列为不合格小区的，取消本月

考评成绩。 

6．无故缺席小区综合治理联席会议的，不参与居民区组织的

联勤联动的，取消本月考评成绩。 

（五）考评加分项。 

1．物业管理工作得到街道主要领导或区级部门表扬的，加 3

分，被市级部门表扬的或作为典型案例得到推广的，加 5 分。 

2．新区考核垃圾分类成绩在 95 分以上的，加 3 分，满分 100

分的，加 5 分。 

3．网格工单完成数超过指标数 150%的，加 2 分，热线工单

主动承办非物业职能工单，且及时率、解决率、满意率为 100%的，

加 3 分。 

4．发生“五违”行为，物业能劝阻当事人自行整改的，每一

起加 1 分，最高不超 5 分。 

5．积极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，加 2 分。 

6．全国文明典范城区创评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，加 5 分。 

（六）考核结果运用。 

1．每季度考核成绩将在街道微信公众号、社区报刊、电子宣

传栏等载体予以公开。 

2．每季度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报相关物业服务企业及浦发

房管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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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对于连续两季度考核不达标的住宅小区，城建中心应督促

物业服务企业撤换小区经理。 

4．对于年度考核不达标的住宅小区，由居民区指导协助业主

委员会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。 

四、附则 

    本实施方案自 2022 年一季度施行。方案试行期内，考核内容

同街道重点工作紧密结合，适时予以修订。 

 

附件：1．上钢新村街道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补贴达标考核测评表 

 2．上钢新村街道老旧小区居民满意度测评表 

 

  

上钢新村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 日印发 

（共印 70份） 

 

 

 

 

 


